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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枫动态 GRANDWAY NEWS 

 国枫动态|国枫合伙人刘晓飞律师当选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商标法

委员会副主任  

Liu Xiaofei, partner of Grandway Law Offices, was elected Deputy 

Director of Trademark Law Committee of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search Association 

近日，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举办了内设委员会成立仪式暨“推进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学术研讨会，众多知识产权领域的知名学者、法

官、律师、企业法务等实务专家展开了热烈研讨。国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晓飞作

为律师界代表，当选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商标法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作为知识产权法的专业研究团体，由北京市法学会主管。

此次当选研究会商标法委员会副主任的刘晓飞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深

耕知识产权业务 25 年，具有丰富的实务经验，并担任第十届北京律协商标法律专

业委员会主任、全国律协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

讼服务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全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

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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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枫荣誉|国枫律师朱婧婕入选 2022 年度 LEGALBAND 中国律界俊

杰榜 30 强  

Grandway Law Offices lawyer Zhu Jingjie, was selected as one of 

LEGALBAND's Top 30 law professionals in China 2022 

2022 年 8 月 4 日，知名法律评级机构 LEGALBAND 公布了 2022 年度中国律界

俊杰榜 30 强榜单，国枫律师事务所青年律师朱婧婕凭借出色的业务表现和良好的

客户口碑荣列其中。 

 

朱婧婕律师的执业领域包括境内外 IPO、上市公司再融资、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跨境并购以及公司投融资等，具备过硬的法律基础和出众的业务能力。其从业以来

始终坚持为企业客户提供精准的资本市场法律服务，近年来参与了多起优质的 A 股、

H 股上市以及并购重组项目，在项目中展现出了很大的发展潜力。朱律师曾为上海

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跨境换股并购项目提供法律服务。该项目系 A 股资本市

场首单上市公司跨境换股项目，在外资规制变革的背景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朱律

师本科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具备中国律师执业资格。 

LEGALBAND 中国律界俊杰榜 30 强的评选核心要素包括客户及同事对该律师

的评价、参与的重大交易或案件及工作经历等。朱婧婕律师的成功入选，彰显了国

枫律师一贯出色的专业水准，也体现了行业及客户对国枫服务的肯定和褒奖。感谢

所有法律同仁对国枫的支持与认可，国枫将一如既往，为客户提供卓越高效的法律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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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动态 SECURITIES INDUSTRY NEWS 
 沪深两市正式发布可转债交易细则及监管指引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have officially 

released detailed rules and regulatory guidelines for convertible 

bond trading 

近日，上交所正式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2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交易细则》一明确涨跌幅限制。二是增加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标准。三

是强化交易监管，增加异常交易行为类型。四是新增特别标识。《自律监管指引》

一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二是优化赎回、回售实施期限。限定回售业务准备时间不

超过 15 个交易日。 

同日，深交所也正式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实施细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业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 

 

 海关总署废止部分规章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abrogates some 

regulations 

7 月 31 日，海关总署发布第 258 号令《关于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本次废止

的规章包括 1985 年 1 月 10 日海关总署〔1984〕署货字 1089 号文发布的《海关对长

江驳运船舶转运进出口货物的管理规定》，1985 年 12 月 13 日海关总署〔1985〕署

货字第 1097 号文发布、根据 2018 年 11 月 23 日海关总署令第 243 号修改的《〈海

关对长江驳运船舶转运进出口货物的管理规定〉实施细则》，1986 年 7 月 3 日海关

总署〔1986〕署货字第 671 号文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我国兼营国际国内

运输船舶的监管规定》等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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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保监会拟加强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管理 

CBIRC plan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personal insurance 

produc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8 月 2 日，银保监会就《人身保险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

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 2022 年 8 月 31 日。 

《办法》共六章，三十二条。其中，第二章“信息披露主体和披露方式”明确

了保险公司为产品信息披露的主体，信息披露对象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

及社会公众。第四章“信息披露管理”明确了保险公司应当完善内部产品信息披露

管理机制，披露材料由保险公司总公司统一负责管理，保险公司不得授权或委托个

人保险代理人自行修改保险产品的信息披露材料。同时，明确了保险公司隐私管理

和信息安全管理等内容。 

 

 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证券违法行为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有关事项的规定》 

CSRC and MFPRC Jointly issued 《The Provisions on Matters 

Related to Giving Priority to the Use of Property of Securities 

Violators to Bear Civil Compensation Liability》 

近日，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关于证券违法行为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规定》共十四条，主要包括申请主体、申请期限、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等内

容，明确了违法行为人所缴纳的行政罚没款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具体工作机制。 

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在多个领域均有规定，《规定》率先将其在证券领域落

地，对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随着《证券法》民事赔偿制

度的完善、证券集体诉讼司法解释的出台、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的修改，以

及《规定》的施行，从证券审判标准、诉讼程序到赔偿保障环节的中国特色证券民

事赔偿体系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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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CURRENT ISSUES 

 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边界 

The boundary of shareholder's right to know 
作者：闫飞翔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也是股东参与选择公司管理者、处分股权或在

自身股东权利受损时寻求救济的重要基础。对于股东而言，股东知情权相比于股东

的其他权利，处于更为基础的地位，其行使本身并不是目的，是一种手段性、前置

性的权利。 

实践中，股东请求查阅或复制公司文件资料范围的争议主要围绕是否应包含会

计凭证展开。但笔者认为，将问题限制在会计凭证这一文件类型上进行讨论，极大

的限制了对《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规则的理解，即便司法实践中对会计凭

证可纳入股东查阅范围已经形成统一认识，也无法解决《公司法》第 33 条限制股

东复制或查阅范围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关联法条：《公司法》第 33 条  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

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

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

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

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

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一、《公司法》第 33 条关于股东可复制或查阅文件材料范围的规则限制 

《公司法》第 33 条第 1 款、第 2 款针对不同的客体对象进行了差异化规定。第

1 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

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第 2 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但对查

阅目的、查阅程序、知情权行使方式均做了相应的限制。针对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

簿的内容：首先，股东只能“查阅”而不能“复制”；其次，查阅会计账簿必须具有正

当目的；再次，股东通过诉讼方式行使知情权，必须已向公司提起书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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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上述规则对于股东查阅范围属于静态性、封闭式的列举规则，其本身存在

一系列问题。 

 

1、会计账簿所包含的秘密信息一定更多吗？ 

与《公司法》第 33 条第 1 款相比，第 2 款对以查阅会计账簿行使股东知情权创

设了更为苛刻的限制。第 2 款的逻辑实际上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假设前提之下，即：

会计账簿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相比，

对公司更为重要，包含了更多的商业秘密。 

但事实并非如此，现实的商业生活是非常灵活并具有多样性的，会计账簿虽然

包含了公司的财务信息，但并不意味着会计账簿必然比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

议决议（董事会决议所附相关议案构成完整的董事会决议）包含更多的商业秘密。

除了那些必须公示的股东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在登记机关备案外，绝大多

数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并不为外人所知。相比于仅仅反映公司既往财务情

况的会计账簿而言，大量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决议往往包含了公司以往、现

在以及将来更为全面的经营管理、财务、商务、技术等商业信息，这些信息也是公

司经营决策过程的反映，其重要程度和商业秘密的含量往往不亚于会计账簿。 

因此，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条件比查阅、复制股东会记录、董事会决议更为严

格的规则逻辑，不免令人疑惑。 

 

2、《公司法》第 33 条的适用，是否足以实现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正当诉求？ 

股东行使知情权并非为了满足好奇心，其真实目的是通过行使知情权来了解公

司的相关信息，并借此帮助自身正确行使股东权利或采取适当方式寻求对已经受损

的股东权利的救济。然而有疑问的是，股东仅通过复制或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

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能否满足

其行使知情权的正当诉求？ 

首先，公司向股东提供的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公司可

能为了隐瞒真实情况而向股东提供虚假或者未按会计准则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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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报告、会计账簿。此时，股东则需要通过查阅原始会计凭证方能确认该等财务报

告、会计账簿是否真实、准确。 

其次，股东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是否能够满足其正当诉求，需要结合其向公司或

法院提出的“正当目的”予以判断。如果股东查阅相关资料是希望通过查阅公司招投

标文件或 OA 系统的相关审批内容，证明公司董事或高管存在侵害公司或股东利益，

并据此提起索赔诉讼，而这些信息并不能体现在财务报告或会计账簿中，此时仅允

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可能并不能实现股东的正当诉求。 

再次，若股东通过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或者会计账簿，已经发现诸多可能有损

股东利益的蛛丝马迹，但仅凭这些资料尚不足以全面了解其股东利益受损的信息，

此时如果仍将股东知情权的对象限制在前述文件范围内，不允许股东进一步查阅更

为广泛的文件或材料，则除了使股东对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深陷怀疑之外，似乎并不

能起到实质性作用。 

因此，《公司法》第 33 条文义所列举的查阅范围，在实践中可能难以满足股

东行使知情权的正当诉求，股东权利无法得到实质性保护。 

 

3、股东查阅《公司法》第 33 条规定以外的文件资料，是否必然使股东与公司

的利益失衡或直接损及公司利益？ 

《公司法》第 33 条之所以对股东行使知情权所针对的客体范围进行了封闭式

的列举，且对不同的客体范围进行了差别性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寻求股东知情权

与公司保护自身商业秘密诉求之间的平衡。但《公司法》第 33 条这一规则是否可

以实现立法目的有待探讨。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情形，股东如果具有初步证据证明大股东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将公司重要财产低价出售给其关联方，或者原告股东在筹划出售其股权的过程

中公司正面临一项重大诉讼，恰好负责该诉讼的董事或高管在处理该诉讼事宜上有

失当之嫌，并可能使得股权价格大幅减损。该股东基于前述理由要求查阅公司相关

文件资料时，若仅出于在抽象意义上保护公司秘密的良好动机，而在具体的案件中

无视股东权益已经受到或者很可能受到损伤的现实，否定股东查阅相关资产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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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或诉讼材料的诉求，岂不又因受制于法定的知情权对象范围，导致正义的天平

再度失衡吗？ 

因此，从《公司法》第 33 条所希望达到的利益平衡角度看，通过严格限制知

情权的对象范围，并不能真正的建立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 

 

二、知情权对象范围扩及会计凭证——司法实践的突破与局限 

1、围绕会计凭证是否应包含在股东查阅范围的两种对立观点 

由于《公司法》第 33 条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而现实的商业活动又极为复杂，

上述规则事实上无法有效平衡股东和公司的利益，甚至由于制度性的漏洞，极大地

限制了股东行使知情权。 

实践中围绕知情权对象范围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公司法》第 33 条第 2 款所

述的会计账簿是否应包含会计凭证。对此，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反对将会计凭证包含在股东查阅范围内的观点认为，根据《会计法》的相关规

定，会计账簿与会计凭证本属两类完全不同的文件，由于《公司法》第 33 条第 2

款采取了封闭列举式的规定，司法机关不能突破现行立法的规定，其只能在该条明

确列举的查阅范围内支持原告诉讼请求。 

支持将会计凭证包含在股东查阅范围内的观点则认为，虽然会计账簿和会计凭

证属于不同的文件，但是会计凭证是会计账簿的依据，会计账簿的真实性、准确性

只有通过查阅原始凭证才能确认，应当对会计账簿进行扩张解释，会计账簿应包含

会计凭证。 

 

2、司法实践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突破文意，对会计账簿进行扩张解释，将会计

凭证纳入股东查阅范围 

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者也意识到，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如果明知部分股东、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控制下的公司掌握对原告股东权利具有重要影响甚至能够直接

证明原告股东权利受到侵害的材料（比如合同原件、发票、工程造价文件、股权激

励计划等），而拒不提供给原告股东查阅，受制于《公司法》第 33 条的封闭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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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范围，而无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能反而难以实现立法上所追求的利益平

衡的效果。 

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江苏佳德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1 年第 8 期）中，将

会计凭证纳入知情权对象范围，并做了详细论证。 

该案件中，二审判决认为：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对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情况

或信息真实了解和掌握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

理者等权利的基础性权利。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看，其关键在于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笔者注：该案系适用 2005 年的《公司法》，

该版《公司法》第 34 条即 2018 年版《公司法》第 33 条），“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

司会计账簿。”账簿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重要内容。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的知悉，

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通过查阅公司账簿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会

计法》第九条规定：“各单位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

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第十四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

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各项经济业务事务，必须填制或者取

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

关资料编制。”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会计账簿登记，必须以经过审核的会计凭证

为依据，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因此，公司

的具体经营活动只有通过查阅原始凭证才能知晓，不查阅原始凭证，中小股东可能

无法准确了解公司真正的经营状况。根据会计准则，相关契约等有关资料也是编制

记账凭证的依据，应当作为原始凭证的附件入账备查。据此，四上诉人查阅权行使

的范围应当包括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

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对于

四上诉人要求查阅其他公司资料的诉请，因超出了公司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股东行

使知情权的查阅范围，不予支持。 

根据笔者检索司法判例，与上述案件的裁判观点保持一致的不在少数。如：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粤 01 民终 16449 号广州珈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谭建晖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赣 08



11 

民终 2132 号中广核实华燃气有限公司、江西实华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

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3 民终 3511 号北京众智

博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赵冰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2020）沪 01 民终 5705 号上海威逊置业有限公司与张静静股东知情权纠纷

二审案件二审民事判决书。 

 

3、司法机关对股东是否有权请求查阅会计凭证尚未形成统一认识 

部分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向辖区内法院下发意见或问答的形式，直接将

会计凭证纳入股东请求查阅的范围，但不同法院在具体案件的裁判中，仍存不同见

解。 

（1）北京地区法院关于股东可否查阅会计凭证的司法现状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京高法

发（2008）127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

东有权查阅的公司会计账簿包括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京 03 民终 3511 号北京众智博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与赵冰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延续了上述《指导意见》中的观点。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辖区内的部分法院对此意见的认识却并不一致，例如：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 02 民终 3552 号北京兴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与李金秋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了股东法定知情权范围，系股东最低程度的知情权，并未包含会计凭证。同时应当

看到，权利的救济，不仅仅依靠《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救济，还可以通过《公

司法》上其他权利保护及其他民事法律和公法渠道进行，故在无《公司法》明文规

定，且无章程规定的情形下，股东无权查阅会计凭证。”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京民终 717 号盈之美（北京）食品饮料有限公

司与泛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中与一审北京市第四中级人

民法院的观点一致：“依据法律规定，会计账簿不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故公

司法规定的股东有权查阅的会计账簿不含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而盈之美公司章程

规定的查阅范围亦限于公司账簿，故对泛金公司要求查阅盈之美公司自 2004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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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1 日成立至判决生效之日的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对

其要求查阅记账凭证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山东地区关于股东可否查阅会计凭证的司法现状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2018

年）第 10 项：“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是否可以一并查阅会计凭证？答：股东对公

司经营状况享有知情权，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可以一并查阅会计凭证。理由：股

东知情权是股东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监督管理层的重要方式，是股东行使其他股东

权的重要基础。……会计凭证可以视为会计账簿的附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在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时，对于能否一并查阅

原始会计凭证未予明确。但是，基于原始会计凭证才是公司经营情况最真实的反映，

如果将小股东查阅权的范围仅限于会计账簿，将难以确保通过会计账簿了解公司的

真实经营情况，在会计账簿虚假记载大量存在的情况下，造成股东知情权落空。” 

 

根据笔者检索，山东地区大部分法院按照上述解答的观点对股东可否查阅会计

凭证进行裁决，但仍有部分法院持不同观点，例如： 

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鲁 10 民终 3269 号丛海波、李方炜等股东

知情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规定，会

计账簿不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股东知情权和公司利益的保护需要平衡，故不

应当随意超越法律的规定扩张解释股东知情权的范畴。《公司法》未赋予股东查询

会计凭证的权利，未将制作公司会计账簿所涉及的相关凭证列入股东可以行使知情

权的范围，故不应将账簿查阅权的对象扩展到会计凭证。因此丛海波、李方炜主张

其有权查阅公司会计凭证、财务凭证，于法无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3）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关于股东可否查阅会计凭证的裁判观点 

根据笔者检索，最高人民法院近年的相关裁决书，对股东可否查阅会计凭证也

存在不同见解，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 6815 号富巴投资有限公司、海融博信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认为：“会计账

簿不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股东知情权和公司利益的保护需要平衡，故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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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超越法律的规定扩张解释股东知情权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仅将

股东可查阅财会资料的范围限定为财务会计报告与会计账簿，没有涉及原始凭证，

二审判决未支持富巴公司查阅海融博信公司原始凭证的请求，并无不当。《中华人

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九条未赋予股东查阅公司原始凭证的权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

院的指导意见（笔者注：此处系指前文提及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

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富巴公司依据以上规定请求再审本案之主张，不能成立。” 

 

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 170 号阿特拉斯设备有限公司、河北阿特拉

斯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民事再审民事判决书认为：“虽然公司法第三

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并未规定股东可以查阅原始凭

证和记账凭证，但该条规定的意旨主要是防止小股东滥用知情权干扰公司的正常经

营活动。本案中，合资双方持股比例各为 50%，不存在小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妨碍公

司正常经营的情形。况且，双方在合资合同中有“合同各方有权各自承担费用自行

指定审计师审计合营公司的账目”的特别约定。河北阿特拉斯公司章程亦规定，“合

营各方有权自费聘请审计师查阅合营公司账簿。查阅时，合营公司应提供方便”。

合资双方通过章程、合资合同约定的公司内部治理事项，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

的范畴，缔约双方应当诚实守信，予以遵守。河北阿特拉斯公司亦确认，审计师在

审计合资公司的账目时，必然涉及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在合资双方约定合资一方

有权自行指定审计师审计合资公司账目的情况下，股东知情权的范围不宜加以限缩，

否则，将与设置股东知情权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此外，考虑到河北阿特拉斯公司

已经不再实际经营、双方协商通过清算解决遗留问题的实际情况，基于利益平衡和

确保信息真实的考虑，阿特拉斯公司查阅会计账簿时应有权查阅原始凭证和记账凭

证。在河北阿特拉斯未能举证证明阿特拉斯查阅会计账簿具有不正当目的的情况下，

阿特拉斯公司请求查阅原始凭证在内的会计账簿并指定审计师对合资公司账目进行

审计，具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 

 

三、《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规则中“特定文件材料”的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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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2020 修正）》（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规定：“股东依据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

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上述规定使用“特定文件材料”对股

东请求查阅或复制的公司材料进行了描述，但“特定文件材料”的具体涵盖范围仍不

明确。 

1、墨守成规——仍将“特定文件材料”限缩在《公司法》第 33 条、第 97 条所

列举的查阅范围内 

有观点认为，《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采用“特定文件材料”这一立法表

达并未突破《公司法》第 33 条、第 97 条关于股东请求查阅或复制公司相关材料的

范围。 

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0）鄂 12 民终 1131 号龙德斌、咸宁伍恒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 7 条规定，股东依据公

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九十七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

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

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

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

料的除外。该条规定的内容系对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三、第九十七的解释股东查阅或

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内容，此处的“特定文件材料”并未超越上述两条款规定

的股东知情权内容，不应任意扩大查阅、复制范围，故龙德斌上诉提出“判决伍恒

公司向其提供自公司成立以来的项目批文、经济合同及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文件

材料，公司涉及诉讼的相关信息，以供其查阅、复制”的上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 

然而，上述将特定文件材料限缩在《公司法》第 33 条、第 97 条范围内的观点

未必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的本意。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公

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并未对“特定文件材料”的具体范围做出进一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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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但该书认为“会计账簿及有关凭证是制作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原始凭证和依

据。……有合理理由或者证据怀疑会计报表真实性时，才可以进一步查阅会计账簿

及有关凭证，对查阅权限适当的限制。”且该书援引的一则典型案例，也明确支持

原告查阅会计凭证的诉讼请求。因此，按照该书的观点，《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

第 1 款规定的“特定文件材料”实际上已经突破《公司法》第 33 条的文义，将会计凭

证纳入股东查阅范畴。 

其次，若认为《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特定文件材料”仅仅是对

股东查阅或复制材料范围的重复，此处抛弃《公司法》项下明确列举的文件名称不

用，反而使用“特定文件材料”这一具有模糊性的概念，除了徒增对“特定文件材料”

再解释的烦恼，似乎并无实际意义。 

 

2、另辟蹊径——立足于知情权立法目的而对“特定文件材料”持开放态度 

笔者认为，对《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特定文件材料”应采取

更为开放的态度，不应拘束于《公司法》第 33 条、第 97 条所列举的文件范围。详

言之，应从立法目的出发，将《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理解为通过“特定文件

材料”这一抽象且具有弹性的概念，在《公司法》第 33 条的基础上，对股东请求查

阅对象进行的扩张，原则上公司的各类文件都可在查阅范围内（对复制对象无须扩

张解释）。 

首先，既然司法实践中的部分判例以及《公司法解释四理解与适用》的观点，

将会计账簿的范围扩大到包含会计凭证，实际已经突破了《公司法》第 33 条的文

义解释。那么，又何必局限在会计凭证范围内对“特定文件材料”进行理解？ 

例如，公司章程尚可查阅，允许股东查阅公司的董事会议事规则、股东会议事

规则、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保密制度等文件又有何妨？因此，若仍僵化的依据《公

司法》第 33 条所列举的范围狭义的理解《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的“特定文件材

料”，显然不足以满足实务需求。 

其次，将“特定文件材料”的范围做扩大解释后，在股东查阅或复制公司章程、

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会计账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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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能满足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正当诉求的情下，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允许股东

查阅上述材料范围之外的特定文件材料。 

再次，即便将“特定文件材料”做扩大解释，并非意味着股东可以随意查阅公司

任何材料。具体案件中，股东请求查阅何等特定文件材料，仍应遵循《公司法》第

33 条设定的“正当目的”以及“前置程序”规则，由法官根据原被告提供的证据，并结

合诚实信用、善意原则进行判断。 

此外，从公平角度考察，《公司法》并未对股东行使知情权设置持股比例的限

制，因此股东知情权应当得到平等保护。实践中大量的有限公司被大股东所控制，

而这些股东掌握了公司几乎所有的文件资料，如果小股东能够证明其查阅《公司法》

第 33 条以外的文件具有正当目的，支持其诉讼请求反而能较为有效的防止大股东

利用信息优势侵害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发生，此时允许小股东查阅更多的文件资料，

也能更好的体现平等原则。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基于对公司经营权与股东知情权之间合理的平衡目的， 

对“特定文件材料”做目的性扩大解释，更贴近《公司法》关于股东知情权保护的立

法本意，能够起到填补《公司法》第 33 条原有的规则漏洞的效果。此外，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适应日益多变的公司实务发展需要，有效克服《公司法》第 33 条一直

以来单纯以权利客体为中心而划定的静态的查阅范围所造成的权利救济规则僵化及

流于形式等问题。 

 

四、《公司法解释四》项下股东查阅范围扩张的制衡 

对于股东请求查阅文件范围扩张可能导致股东对公司商业秘密进行侵害这一担

忧，其实《公司法》第 33 条第 2 款关于“正当目的”之规定，《公司法解释四》第 8

条对于“正当目的”的细化、第 11 条对于股东及查阅代理人的保密义务规定及《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外部规范对于侵犯公司商业秘密的救济规则，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相

应的制衡措施。此外，通过类型化研究，在不同的情景之下对股东及公司之间的举

证责任进行差异化的安排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前述担忧。 

 

1、强化“正当目的”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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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第 33 条第 2 款规定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应当具有正当目的。《公司

法解释四》第 8 条对正当目的进一步做出了解释，正当目的包含了以下三种典型情

形以及“股东有不当目的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情形：第一，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

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

有约定的除外；第二，股东为了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可能损害

公司合法利益的；第三，股东在向公司提出查阅请求之日前的三年内，曾通过查阅

公司会计账簿，向他人通报有关信息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 

股东若仅针对会计账簿提出复制或查阅请求，法院通常是推定股东具有正当目

的，在股东履行了法定的前置程序后，如果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股东查阅该等文件具

有不当目的，一般应支持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请求。因此，在实践中，在会计账簿

的查阅请求上，正当目的的证明责任被弱化。 

若将《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特定文件材料”进行扩张解释，则

仍可按照《公司法》第 33 条第 2 款以及《公司法解释四》第 8 条的规则，审查股东

的查阅请求是否具有正当目的。但在股东请求查阅超出《公司法》第 33 条所列举

的文件的场合下，可以要求股东提供初步证据证明其查阅请求具有正当目的，对其

证明责任进行强化，若股东无法证明其查阅特定文件材料的具有正当目的，或者公

司有证据证明原告股东存在不当目的，则法院仍可驳回该股东的查阅请求。如此一

来，仍能在股东与公司之前寻求利益的平衡。 

 

2、针对原告方查阅范围及查阅目的，合理分配证明责任 

“特定文件材料”扩张解释路径下，为了避免因取消知情权范围的明确边界而导

致股东滥用知情权侵害公司的商业秘密，除前文所提及的裁判者可以通过强化股东

证明其具有正当目的之证明负担之外，还可参考《公司法解释四》第 7 条第 2 款关

于规定（公司有证据证明前款规定的原告在起诉时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的，人民法

院应当驳回起诉，但原告有初步证据证明在持股期间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请求依

法查阅或者复制其持股期间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除外），根据原告股东所请求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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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的具体文件材料及查阅理由的不同，通过动态灵活的把握原被告在个案中的举证

负担，在股东利益保护和公司商业秘密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如原告股东请求查阅公司的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法院可要求原告首先提

出证明该等公司确实有此文件，并且该等文件与其查阅目的之间具有关联性（如请

求查阅的文件包含了与查阅目的紧密相关的信息）。当原告能够提供证据证明前述

事项时，若公司提出抗辩称该等审计报告或资产评估报告系原告股东担任公司董事

期间由该名股东主导完成。则此等情况下，法院可根据公司能否提供证据对其抗辩

理由予以证明，做出支持或驳回原告查阅请求的判决。 

如马关夫、浙江华晨印染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件（案号：（2020）浙 06

民终 2721 号）中，二审法院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机械的以超出《公

司法》第 33 条规定为由否定股东查阅《审计报告》、财政补贴情况文件、建设工

程税款抵扣等情况的文件的请求，而是认为股东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公司存在特

定的《审计报告》、政府曾向公司下发过相关款项，且相关建筑工程的利益与原告

无关且原告已掌握了相关材料等理由驳回股东的上诉请求。 

 

3、股东滥用知情权侵害公司利益的救济措施 

对于股东在查阅公司“特定文件材料”后，当然可能出现侵害公司商业秘密导致

公司合法权益受损的情况。然而，对公司具有控制权的股东，以及公司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本身掌握公司的诸多秘密信息，这类主体在泄漏公司商业秘密方面，往

往比那些渴望查阅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股东更有“优势”。针对股东查阅公司特定文

件材料后可能出现泄漏公司商业秘密的情况，不能因噎废食，重要的不是绝对禁止

股东查阅《公司法》第 33 条规定以外的特定文件材料，而建立相应的救济规则。 

就此而言，《公司法解释四》第 11 条则规定：“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露公司商

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该股东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根据本规定第十条辅助股东查阅公司文件材料的会计师、律师等泄露

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合法利益受到损害，公司请求其赔偿相关损失的，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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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便股东行使知情权后泄漏公司商业秘密导致公司利益受损，公司仍可

按照上述规则向该股东及其委托的会计师、律师等专业辅助人员发起索赔。 

 

五、小结 

股东知情权纠纷中，对股东可复制或查阅的文件范围长期争论不休，以往的司

法实践中最主要是围绕会计凭证是否应当纳入股东查阅范围展开辩论。 

然而，在笔者看来，即便在《公司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中将会计凭证纳入股

东可查阅范围（如《公司法修订草案》第 52 条，即将会计凭证纳入股东查阅文件

的列举范围），依然无法解决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三个问题。而将《公司法解释四》

第 7 条第 1 款规定的“特定文件材料”扩张解释后，在抽象规则上不再面临上述三个

问题的拷问，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又可由沿此解释路径，根据各种因素动态实现股东

和公司利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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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所人文 GRANDWAY COMMUNITY 

 《驴皮记》丨虚荣，是魔鬼最爱的原罪 

《La peau de chagrin》丨 Vanity is the devil's favorite sin 

 

巴黎深秋的一个清晨，22 岁贵族出身的拉法埃尔·瓦朗坦在赌桌上输光了身上

的最后一枚金币后，准备投进塞纳河自尽。但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侯爵并没有成功。

他希望几个月前努力在写的一本论意志的书会给他带来名利双收，结果却仍是身无

分文。当瓦朗坦经过一家古董店时，他想得到一把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古

怪的盲古董商却给了他一张印有天竺文字的驴皮。这张驴皮能为主人实现任何的愿

望，但愿望一经实现，驴皮会立刻缩小，主人的寿命也随之缩短。瓦朗坦开始从掳

获金钱的快感，去填壑无尽的欲望，另一方面象征他的生命的驴皮也逐步的缩小，

将他带往死亡。当成为百万富翁的瓦朗坦终于有了自己心仪的女人时，这位把灵魂

出卖给魔鬼的浪荡子猛然惊觉，死神已临近身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末日来

临。 

《驴皮记》是巴尔扎克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哲理小说。小说别出心裁地用一张驴

皮来象征人的欲望和生命的矛盾，并借此概括他的生活经验和哲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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